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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妥善辦理教育學程甄選相關事宜，特依據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及本校教育學 

    程修習辦法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經核准開設之中等學校師資類科教育學程，其班級數及師資生甄選人數依教育部核定 

    之師資培育名額為準；甄選作業與日程及應繳交資料表件等，以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之公告為準，並應於招生簡章載明；簡章所定甄選相關事宜應由本中心召開 

    中心會議議決，並提請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本校招生委員會之組織及任務等依本校招生委員會組織章程規定，其組織章程另訂定之。  

三、本校各系所(含學位學程)在學/在校生申請教育學程甄選之資格如下：  

 (一)四技學士（含進修學士班）二年級（含）以上學生，其前一學年中任一學期學業 

   （不含校外實習學期）成績平均須達該班前百分之五十(含)或平均成績達七十分(含) 

    以上，以及操行成績平均八十分（含）以上者(惟未達八十分者，若經系主任或導師推 

    薦，得同意報考)且在學期間未受大過(含)以上懲罰紀錄。  

 (二)二技學士(含進修學士班)學生： 

    1.二年級以上學生其前一學年中任一學期學業（不含校外實習學期）成績平均須達該班 

     前百分之五十(含)或平均成績達七十分(含)以上，以及操行成績平均八十分（含）以上 

     者(惟未達八十分者，若經系主任或導師推薦，得同意報考 )且在學期間未受大過(含) 

     以上懲罰紀錄。  

      2.新生則以錄取入學成績分別為其入學管道於該班前百分之五十（含）或平均成績達七 

       十分(含)以上者，且須提出未入學前一學年之大專操行成績平均八十分（含）以上證 

       明。  

   (三)研究所學生：  

      1.二年級以上學生前一學年任一學期之學業成績須達該班前百分之七十(含)以上或平均 

       成績達七十五分(含)以上，以及操行成績須達八十分(含)以上且在學期間未受大過(含) 

       以上懲罰紀錄者。  

      2.新生前一教育階段學業成績平均達七十分(含)以上且操行成績平均達八十分（含）以 

        上者。  

   (四)申請資格以招生甄選簡章所屬學年度之學籍為準，惟報考者不可為該屬學制班別延長 

      修業期限最後一年之學生；前一學年休學者以休學前之學年度(但不得為校外實習學期) 

      計算。 

四、符合甄選申請資格者須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並檢具相關資格證明，逾期概不受理。 



五、甄選方式：  

   (一)報名學生經本校審核符合教育學程甄選資格者，始得參加甄選。  

   (二)甄選方式包含：  

     1.筆試：內容包括「教育綜合常識及時事測驗」及「國語文能力測驗」，分別各占筆試 

       成績總分之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以及百分之五十至三十，各學年度「教育綜合常識及時 

       事測驗」及「國語文能力測驗」占筆試成績總分之實際比例將於教育學程招生簡章載 

       明且公告周知。  

     2.面試：內容包括考生之學習動機、任教意願、職場認知、社團及專業技術活動經驗傑 

       出創意表現、修習教育學程與未來教師生涯規劃、表達能力及儀容態度等。  

     3.書面資料審查：書面資料主要為個人簡歷等。 

六、成績計算方式：  

   (一)「筆試成績」占總成績之百分之四十，「面試」占總成績之百分之四十、「書面資料 

       審查」占總成績之百分之二十。  

   (二)符合以下任一條件者，經本校招生委員會同意得酌予外加總分並載明於招生簡章，惟 

      各項外加總分合計之總分不得超過五分： 

     1.取得餐旅乙級相關證照者。  

     2.具有國際領隊、外語導遊相關證照者。  

     3.曾獲國際餐旅競賽前三名者。 

     4.取得國外餐旅教育機構(不含中國、香港、澳門)結業證書，且學習期間至少持續1個月     

      (含)或上課時數達30小時(含)以上者。 

     5.取得相當於 CEF 語言參考架構 B2 級(含)以上之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6.前一學期為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學生且學業成績達該班上排名前百分之十五(含)或平均 

      成績達八十五分(含)以上者(但不得為校外實習學期)。 

七、錄取方式：  

   (一)錄取方式採總分排序擇優錄取，錄取正取生之名額以教育部核定名額為限，另備取若 

      干名；甄選成績總分相同時，依「筆試成績」優先錄取高者，若再同分，依「面試成績」 

      優先錄取高者，若再同分，則依「書面資料審查成績」優先錄取高者，備取生同分之處 

      理方式亦同。  

   (二)原住民族籍學生參加教育學程甄選（含大學部及研究所），得按一般錄取標準降低總 

      分百分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至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降低錄取分數已達 

      一般錄取標準者，不占上開外加名額。  

   (三)書面資料審查、面試及筆試任何一項/科如有缺考或零分者，不予錄取。  

   (四)正取生未達本校招生委員會決定之錄取標準得不足額錄取，且不得列備取生。 

八、教育學程師資生甄選招生之正、備取名單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試務組審查通過並簽請校長 

    核定後公告。  

九、申請教育學程甄選經錄取者，須於公告報到期間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以放棄論，    

    其名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  

    備取生遞補手續應依本校教育學程招生簡章規定、本中心公告之報到時間內辦理完成，且 

    遞補作業至遲應於甄選舉行次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完成。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規規定、本校學則與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等規定、 

    教育部相關函示意旨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理。  

    其他甄選未盡事宜，應於當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簡章載明並公告之。  

十一、本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報請教 

      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